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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如同一
枚硬币的两面，成绩显著与诟病并存。如
今它将往哪个方向走，备受社会关注。

14日公布的《关于发展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尽管只是一份文
件，但是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专家还是从
中捕捉到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新动向。

改革动向一改革动向一改革动向一：：：
为流动人口的购房需求提供支撑为流动人口的购房需求提供支撑为流动人口的购房需求提供支撑

对于文件首次提出“推进异地贷款业
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任兴洲表
示：“这是公积金制度改革中的主要内容。
以往画地为牢，这次是很大的进步。”

任兴洲说，目前，住房公积金是属地化
归集使用，界限清晰。但是随着城镇化快
速推进，人员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
来越大，属地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这
种流动。

据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
介绍，根据他的团队进行的研究，在大城市
和特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绝大部分人是
希望用挣到的钱回户籍所在地的中小城市
或县城镇购买住房。但由于住房公积金不
能异地贷款使用，所以进城务工人员通常
很少使用公积金。

刘洪玉说，如果住房公积金在哪儿都
可以缴、哪儿都可以用，就可以进一步扩大
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提升制度的公平
性，更好地服务于“住有所居”的住房政策
目标，促进“三个1亿人”城镇化发展目标的
实现。

上海、北京等多地公积金管理部门的
负责人提出，对于异地住房消费的支持机
制，应是公积金改革中需要建立的重要机
制之一。

改革动向二改革动向二改革动向二：：：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积金使用效率低，是公众诟病的一
个突出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342
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发放率高于
85%的只有49个。大部分管理中心的贷款
发放率集中在50%到75%之间，有的更是
低至百分之三四十。

专家认为，这一问题，与公积金分散在
606个中心及分中心、各中心及分中心独立
运作、不能互通有无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

据有关调查，目前住房公积金分中心
的资金利用率普遍低于所在城市的城市中

心，尤其是规模相对偏小的企业分中心（铁
路、煤炭、石油、石化、电力、钢铁、农垦等行
业企业）更是如此。

上海财经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副所长陈
杰说，在现行体制下，各城市之间的公积金
中心互相没有联系，房地产市场较好时公
积金流动性不够，市场差时流动性过剩，但
各地的公积金是“旱涝不均”，且无法调剂
使用，难以形成“抗旱”“抗涝”所需的合
力。此次三部门文件要求，设区城市统筹
使用资金，统一制度、统一决策、统一管理、
统一核算。受访专家认为，此举是很大的
突破。

刘洪玉说：“此次先在设区城市统筹使
用，将来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省级统
筹、全国统筹，就可以大大提高住房公积金
的使用效率，有效管理流动性风险。”

改革动向三改革动向三改革动向三：：：
探索政策性住房金融形态探索政策性住房金融形态探索政策性住房金融形态

文件提出，“有条件的城市，要积极探
索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资产证券
化业务。”在受访专家看来，释放出探索政
策性住房金融形态的信号。

据任兴洲介绍，关于个人住房贷款资
产证券化业务，我国个别商业银行曾经在
2005年和2006年做过试点，但是没有大规
模推进。

专家介绍，实行住房公积金信贷资产
证券化，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持有的住
房抵押贷款转化为证券，在资本市场上出
售给投资者，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
这部分变现资金用以发放新的个人住房贷
款，从而拓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筹集
渠道。另外，还有利于降低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的经营风险。

刘洪玉认为，如果实现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再加上异地贷
款、资金统筹使用改革，以及扩大制度覆盖
面、统一管理系统、合理分配增值收益、完善
监管体系、提高透明度等改革，就可以承担
起住房政策中需求端住房金融支持的任务。

“目前住房供给端的政策性住房金融
随着国家开发银行住房金融事业部的建立
已经大体成型，但住房需求端的政策性住
房金融形态还在持续地研究探索中。”刘洪
玉说。

任兴洲表示，由于这项业务专业性强，
还需要一整套规范的方案，大规模推进更
适宜在市场更加成熟后推出。

截至2014年8月末，全国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达2.43万亿元，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
余额431亿元，购买国债余额62亿元，资金使用率为
70%，结余资金1.07万亿元。这是记者14日从住房
城乡建设部获悉的。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缴存
住房公积金职工为1.07亿人，缴存总额7.03万亿元，
职工提取总额3.49万亿元，缴存余额3.54万亿元。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司长张其光
表示，住房公积金资金不良率为0.038%，累计提取贷
款风险准备金764亿元，资金总体安全。

从新政策“管窥”
公积金制度改革新动向

房价尚在高位，商业银行惜贷，在此背景下，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
一系列新政策出台，将利好缴存职工。

究竟这些政策能为百姓购房带来哪些便利，记者采访了有关部门
官员和专家。

二套房可享受公积金贷款 首套贷款额度有望提高

根据新政策，住房公积金贷款对象为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或第二套
改善型普通自住住房的缴存职工。

而2010年，有关部门出台的文件要求，实行支持首套、限制二套、
严禁三套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表示，这体现了住房公积金对
缴存职工改善住房的支持，符合其支持基本住房消费的原则。

另外，三部门要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率低于85%的设
区城市，可根据当地商品住房价格和人均住房面积等情况，适当提高首
套自住住房贷款额度。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司长张其光表示，住房公积金
贷款额度是影响制度互助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适当提高首套自住住
房贷款额度体现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支持基本住房消费、资金充分运用
等原则。

取消4项收费项目 异地贷款“破冰”

根据新政策，取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保险、公证、新房评估
和强制性机构担保等收费项目。

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些中间费用一般占公积金贷款总额的千分之
三至千分之四，最高可达千分之八。

假设缴存职工申请到100万元的公积金贷款，取消4项收费，意味
着最高可节省8000元。

刘洪玉说：“这些中间费用涉及不少中介机构和人员，现在一下子
取消4项收费项目，可见政策力度很大。”

值得关注的是，新政策要求，各地要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异地互认
和转移接续，并推进异地贷款业务，即职工可持就业地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出具的缴存证明，向户籍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任兴洲表示，当前，职工跨地区流动日益
增强，在就业地缴存、回原籍购房需求增多。这一政策适应职工流动性
需要。

贷款条件放宽 “钱荒”地区支持“组合贷”

当前，各地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发展不平衡，部分城市对
贷款条件要求过严，住房贷款发放率较低，影响了缴存职工的合法权
益，也削弱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作用。

为此，新政策提出，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含）以
上，可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对曾经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
在现缴存地缴存不满6个月的，缴存时间可根据原缴存地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证明合并计算。

任兴洲说：“这项政策使得缴存职工能够尽快享受到低利率的公积
金贷款，缩短等待时间。”

另外，新政策要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率在85%以上的
城市，要主动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商业银行发放住房公积金和商业银行
的组合贷款。

张其光表示，这项政策出台旨在缓解部分城市贷款发放率较高，资
金流动性紧张，职工贷款排队轮候等现象。

投诉举报有热线 资金安全定期查

新政策提出，要全面开通12329服务热线和短线平台，向缴存职工
提供数据查询、业务咨询、还款提示、投诉举报等服务。还要求积极探
索建立全省统一的12329服务热线和短信平台。

另外，还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对
各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考核，定期进行现场专项检查。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不动产研究所副所长陈杰表示，加大对贷款发
放率低的城市督促检查力度，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障住房公积
金有效使用和资金安全。

公积金新政策“利好”百姓 多项举措缓解购房之困

链接：

截至8月末
全国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达2.43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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